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本次会议”）

无否决及修改议案情况，亦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６

名，代表股份

９

，

２６２

，

６６４

，

４１３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４９％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３

名， 代表

Ａ

股股份

７

，

６７４

，

８９６

，

９５７

股；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

名，代表

Ｈ

股股份

１

，

５８７

，

７６７

，

４５６

股。 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

董事长熊维平先生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要

投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投弃投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

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批准如下全部决议案：

序号 决议案 投票股东代表股
份数

（

有效票数
）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董事会报告的决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３４８

，

３６３ ９

，

２６１

，

６６２

，

５３８ ６８５

，

８２５ ０ ９９．９９２６

２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监事会报告的决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３９８

，

９８８ ９

，

２６１

，

７２４

，

６６３ ６７４

，

３２５ ０ ９９．９９２７

３

关于本集团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核数师
报告及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的决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４２４

，

８８８ ９

，

２６１

，

７５８

，

２８８ ６６６

，

６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２８

４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

２０１０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方
案的决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６６４

，

４１３ ９

，

２６２

，

１０９

，

８６３ ５５４

，

５５０ ０ ９９．９９４０

５

关于选举刘才明先生
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决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２０５

，

２８８ ９

，

２２７

，

７９０

，

７０３ ３４

，

４１４

，

５８５ ０ ９９．６２８４

６

关于本公司董事
、

监
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标准
的决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２８２

，

４３８ ９

，

２６０

，

１７９

，

８３８ ２

，

１０２

，

６００ ０ ９９．９７７３

７

关于为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接续购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责任保险的决议
案

９

，

１２９

，

３７６

，

２３７ ８

，

８４１

，

５８５

，

７６１ ２８７

，

７９０

，

４７６ ０ ９６．８４７６

８

关于续聘核数师的决
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６１８

，

２１３ ９

，

２５８

，

４１２

，

０６９ ４

，

２０６

，

１４４ ０ ９９．９５４６

９

关于本公司就中国铝
业公司为几内亚西芒
杜铁矿项目向力拓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为中国铝业公司提
供反担保的决议案

３

，

６１４

，

０８６

，

８９３ ３

，

６１１

，

８５７

，

９１８ ２

，

２２８

，

９７５ ０ ９９．９３８３

１０

关于本公司受让中铝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的决议案
３

，

６１４

，

０８６

，

８９３ ３

，

６１１

，

８３３

，

７１８ ２

，

２５３

，

１７５ ０ ９９．９３７７

特别决议案

１１

关于给予本公司董事
会增发

Ｈ

股股份常规
一般性授权的特别决
议案

９

，

２６２

，

２０２

，

７１３ ８

，

９３７

，

３９８

，

０６０ ３２４

，

８０４

，

６５３ ０ ９６．４９３２

议案

９

和议案

１０

涉及关联交易，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铝业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包括：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兰州铝厂、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所代表的股份

５

，

６４８

，

２３７

，

０４５

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为本次会议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９１６

，

８７１

，

５７４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２９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二六七二厂区）

邮政编码：

０５６３００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０－５７９２０１１

、

５７９３２４７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０－５７９６９９９

咨询联系人：赵月祥、王新伟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1－26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拿大氧化锂矿资源量更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澳洲控股子公司佩利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佩利雅

"

）拥有的加拿大摩布朗锂

矿勘探项目，位于加拿大魁北克市西北约

400

公里处，截止

2008

年

12

月其推测资源量为

530

万吨，氧化锂的品位为

1.51%

，约

8

万吨金属量。（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发布的公告编

号为

2010-33

的公告）

2011

年

5

月

31

日， 佩利雅公告了其经独立第三方

RPA

公司根据澳大拉西亚矿产勘探结

果、矿产资源量及矿石储量报告规则（

JORC

规则）审核的加拿大摩布朗氧化锂矿（以下简

称

"

摩布朗锂矿

"

）的资源量更新报告。

截止

2011

年

5

月， 摩布朗锂矿的资源量为

1425

万吨， 氧化锂品位

1.41%

， 含金属量

20.09

万吨，较之前独立第三方审核通过并公告的

8.00

万吨金属量增长

151%

。

投资者可访问澳交所网站

www.asx.com.au

或佩利雅网站

www.perilya.com.au

以获取更

多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1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3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4

日，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英焊业

"

）实际控制人天津

华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分别进行公开挂

牌转让

18.401%

和

11.685%

股权。 经

2011

年

4

月

22

日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

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通过摘牌收购三英焊业上述

30.086%

股

权，即

2106.0240

万股，同时受让部分非国有股权并进行增资，具体公告内容详见

4

月

23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天津三

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公告》。

截止

5

月

30

日，公司已完成国有股权摘牌，且三英焊业完成工商变更相关手续，三英焊

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8500

万元，公司持有三英焊业

4272.5190

万股，占

50.265%

。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股票简称：鄂武商

A

股票代码：

000501

公告编号：

2011-027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按

有关规定停牌。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8

日和

5

月

25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武商集

团关于申请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2011-014

号）、《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停牌公告》（

2011-016

号）、《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

017

号）、《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022

号）、《武汉武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2011-023

号）、《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024

号）和《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2011-025

）。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

尚在论证中，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

一、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经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督促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

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东莞控股”）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７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到期，同意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董事

７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公司董事会同意推荐尹锦容、王启波、张庆文、林波、李善民、李非、吴向能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人选，其中李善民、李非、吴向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人选，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进行了审核。 公司将把上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以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二、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下简称“松山湖管委会”）签署的《莞深高速大朗收费站搬迁改建框架协议》。

１

、搬迁改建原因

公司莞深高速公路大朗站出入口连接东莞多条地方道路，形成了五路相交的圆盘平交路口，交通量

大，路况比较复杂，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而且，大朗站出入口的设置不利于松山湖的开发以及土地的合理

利用。 为消除安全隐患，合理利用土地，参照东莞市各级部门意见，结合现状地形地物及交通组织规划，需

要对莞深高速公路大朗收费站进行搬迁改建。

２

、搬迁改建方案

经与松山湖管委会协商，由松山湖管委会在松洋路与东城北路交汇处新建一收费站和本公司大朗收

费站进行置换，涉及的搬迁改建费用全部由松山湖管委会负责。

（

１

）松山湖管委会按本公司的要求及相关标准负责建设好新的收费站，新建收费站、管理用房、收费

广场及匝道等资产全部无偿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完成收费站的搬迁工作后，原收费站、管理用房、收费

广场、改造废弃匝道及所占土地交付松山湖管委会，归松山湖管委会所有。 以上所涉建设、搬迁、办证费用

及土地置换涉及的税费全部由松山湖管委会承担。

（

２

） 新建收费站地块位于松山湖管委会用地辖区范围内莞深高速原大朗收费站两侧 （共四块），共

１９４１６

平方米；本公司原大朗收费站地块位于原莞深高速大朗收费站办证红线范围（共三块），共

１９４１６

平

方米。

（

３

）新的收费站收费系统工程及新增通讯、监控系统和空调、厨房设备等由本公司负责采购、安装和

调试，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所涉及费用控制在

７００

万元以内，由松山湖管委会按其与本公司商定金额对

本公司进行补偿。

３

、搬迁改建影响

公司大朗收费站搬迁改建，属于松山湖综合规划方案的一部分，有利于消除目前大朗站出口的安全

隐患，合理利用土地，保持公司与当地政府及松山湖管委会良好的协作关系。 本次搬迁改建过程中，大朗

收费站照常运作，不会对营运收费造成负面影响， 公司搬迁改建所换出土地和收费站站房得到了等量补

偿，新站建设标准不低于原站水平，大朗站通行效率进一步提高，搬迁改建涉及的建设成本和税费全部由

松山湖管委会承担，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二）早上

９

点

３０

分，在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５５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附：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尹锦容：男，

４５

岁，中共党员，东莞寮步人，本科学历，专业法学。

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东莞市大岭山

镇联办中学教师，东莞市司法局办事员、科员，东莞市政府法制局科员、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东莞市政府

法制局副局长、局长，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总

经理，东莞市新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东莞市从莞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东

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启波：男，

５３

岁，大学本科。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东莞交通局驾驶员培训中心副主任、东莞市公路

桥梁开发总公司经理、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

司副总经理，东莞市新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董事，广东联合电子收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董事。

林 波：男，

５６

岁，大学本科。

１９７２

年参加工作，历任广州第二轻工业学校教师，广州二轻局科员、副主

任科员、副处长、香港越秀贸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福民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市国资委调研员。

张庆文：男，

４３

岁，高级工程师，硕士。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历任广东福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品检验科

副科长、科长、质量保证部副部长、董事会秘书兼总经办主任。 现任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兼任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东莞信托有限公司监事。

李善民：男，

４８

岁，中山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 历任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副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财务投资系教授、财务与投资管理专业

和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财务与国资管理处处长，兼任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海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五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李 非：男，

５５

岁，管理学博士后。 历任天津市政府集体经济办公室干部、南开大学商学院讲师、副教

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宁基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吴向能：男，

３６

岁，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历任江苏省张家

港市工贸学校财会教师、江苏兴中会计师事务所兼职注册会计师、厦大会计师事务所兼职注册会计师（项

目经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与预算主管、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上市公司监管员。 现任广

东省国资委外派监事会专职监事，兼任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述

７

名董事候选人，除张庆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股票简称“东莞控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

２９

股

外，其他董事候选人都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

７

名董事候选人，除尹锦容、王启波、林波先生外，其他董事候

选人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

７

名董事候选人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莞控股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到期，同意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设监事

３

名，其中设监事会主席

１

名。 同意推荐郭旭东、尹志鹏、谭沛洪先生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二、同意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郭旭东：男，

４３

岁，经济学研究生。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历任市人大办公室主办科员、市人大常委会教科

文华侨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办信息科副科长、市委办行政人事科科长、麻涌镇委副书记、万江区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东莞市新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尹志鹏：男，

３５

岁，大学本科。 历任广东省云浮硫铁矿企业集团公司技术员、东莞市莞深高速建设有限

公司机电部副部长、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机电部副经理。 现任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机电部

经理。

谭沛洪：男，

３５

岁，大学本科，工程硕士。 历任东莞市公路桥梁收费所监控员、东莞市莞深高速建设有

限公司营运部技术员、副部长。 现任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部经理。

上述

３

名监事候选人都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

３

名监事候选人，除郭旭东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外，其他监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

３

名监事候选人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莞控股”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５５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为：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选举尹锦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王启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张庆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林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李善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李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７

选举吴向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进行。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选举郭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尹志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３

选举谭沛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上述两个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秘办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五、其他

费用安排：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０８３３２１

、

２２０８３３２０

传 真：

０７６９－２２０８３３２０

联系人：李先生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

票数
）

反对
（

票数
）

弃权
（

票数
）

１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１

选举尹锦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王启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张庆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林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李善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李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７

选举吴向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选举郭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尹志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３

选举谭沛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本单位 （本人） 持有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贵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名称：

股东账户：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李善民、李非、吴向能先生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

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东

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由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本次董事会提名尹锦容、王启波、张庆文、林波、

李善民、李非、吴向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人选（其中李善民、李非、吴向能先生为独立董事人

选）。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

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对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事项予

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公司董事候选人尹锦容、王启波、张庆文、林波先生任职资格合法，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

形。

三、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善民、李非、吴向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我们认为其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尚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四、同意上述七名董事候选人（其中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宝林、李善民、 李非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善民、李非、吴向能，作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

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东莞

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善民、李非、吴向能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

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李善民、李非、吴向能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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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4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控股子公司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武汉控股子公司

"

） 系公司控股

80%

的子公司。 根据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土地供给信息表（招拍挂）

2011

年第

4

号挂牌》

显示，武汉控股子公司以人民币

15,300

万元的价格购得编号为

P(2011) 038

号土地使用权。 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示的主要内容

公示网站：数字武汉

----

国土资源和规划网

(http://www.digitalwuhan.gov.cn)

公告时间：

2011

年

5

月

30

日

招标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中标人：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标金额：人民币

15,300

万元

成交土地所在位置：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293

号

地块面积：

0.66

公顷

建筑容积率：

4.00

总建筑面积：

26,280

平方米

使用年限：商服

40

年

用地性质：科研设计

二、项目概况

1

、关于土地拍卖

2011

年

5

月

22

日，武汉控股子公司与武汉招银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银物业

"

）签

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将合作竞拍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293

号

[P

（

2011

）

038

号

]

地块。武汉控股

子公司负责竞得该地块的使用权，竞拍成功后，武汉控股子公司已支付给武汉市土地交易中

心的人民币

2,000

万元投标保证金将转为土地购置款，剩余款项及相关契税将由招银物业负

责根据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支付。

2

、共同组建项目公司

双方拟在地块竞拍成功后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

武汉子公司出资人民币

800

万元，占

40%

；招银物业出资人民币

1,200

万元，占

60%

。 武汉控股

子公司将在上述土地竞拍成功后，将该土地转入项目公司名下，并由项目公司负责按照该地

块设定的规划设计条件建设办公楼。

3

、回购办公楼

在办公楼建成后武汉控股子公司将以楼面地价加建设成本价回购约

1.2

万平方米（以整

层楼为回购单位）作为自用。 该项目的建设资金将由双方根据工程建设的需要共同投入，其

中武汉控股子公司投资总额不超过回购办公用房的资金总额， 先期将以自有资金投入人民

币

2,800

万元 （包括先期支付的

2,000

万元土地投标保证金及组建项目公司需投入的

800

万元

注册资金）。

三、已履行的程序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以通讯方式表决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同

意武汉控股子公司参与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293

号

[P

（

2011

）

038

号

]

地块的竞拍。 由于上述事

项涉及商业秘密，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公司管理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6

号：土地使用权及股权竞拍事项》的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相关报备

文件并申请了暂缓披露。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以通讯方式表决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武汉控股子公司参与土地使用权拍卖并建设自有办公用房的议

案》，同意武汉控股子公司在竞拍成功后将地块交由与招银物业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2,

000

万元

(

其中武汉子公司出资

40%

，计人民币

800

万元

)

的项目公司进行办公楼建设，工程建

成后武汉子公司将回购约

12,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作为自用。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武汉控股子公司现租用关联企业中国海诚工程投资总院武汉轻工院办公用房， 受规划

容积率和建筑高度的限制，现有办公楼的扩建、加层已不可能，且长远规划尚需拆迁，加之办

公楼设施老化，供水、供电均存在较大隐患。 近年来武汉控股子公司办公场所紧张制约生产

发展的矛盾日趋严重，改善办公条件的需求迫在眉睫。 该项目的实施，将使得武汉控股子公

司办公条件得到彻底地改善，并最终拥有自有产权的办公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武汉

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根据测算，虽然武汉控股子公司由于固定资

产的增加将导致计提折旧增加， 但同时也减少了因租用关联企业中国海诚工程投资总院武

汉轻工院办公用房的日常关联交易费用， 总体而言对武汉控股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因此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新建综合办公楼可行性研究报告 （修订

稿）》；

2

、武汉控股子公司与招银物业签署的《协议书》；

3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